
一、時間：94 年 6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    

二、地點：本局 19 樓簡報室    

三、主席：張委員靜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胡薰丹    

五、主席致詞：（略）    

六、會議決議事項：   編號：94001    

案由: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涉及著作權法相關法制報告案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一) 行 政院於 91 年 5 月核定通過「加強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

案」，希望運用台灣產業既有的優勢及文化特質，加強發展台

灣數位內容產業，俾利建構成為亞太地區數 位內容開發設計與

製作中樞，並帶動週邊衍生知識型產業發展。數位內容產業具

有發展知識經濟與數位經濟之指標意義，可促進傳統產業提昇

其知識能量，進而轉型 為知識型產業，成為提昇台灣整體產業

競爭力之基礎平台。 

(二) 經 濟部為了落實行政院「加強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推動方案」，

結合相關部會的資源與力量，成立「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

室」，積極建構適合台灣產業發展的環境與法 規，吸引國際投

資與合作；健全產業發展金融輔助機制；強化重點領域技術與

產品發展；培育產業創新與人才管理；以及協助廠商提昇國際

行銷競爭力等，近年來已 有良好成效。 

(三) 惟 產業是否能蓬勃發展，皆賴政策這隻「看得見的手」及市場

這隻「看不見的手」，相互導引與互動。為瞭解廠商之需求，

俾透徹市場需要，業界的需求即成為政策推 動成敗與否的關

鍵。2004 年 4 月起，「數位內容產業推動辦公室」即辦理多次

廠商建言會，2004 年 7 月，行政院游前院長亦邀集業界領袖餐

敘建言，提及當 前產業所遭遇的瓶頸和需要政府提供的協助

等。經彙整廠商的建言，了解廠商的需求，俾利作為後續促進

數位內容產業推動之依據及方向。 
 

 二、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的提出： 

(一) 由 於數位內容產業已列入我國「兩兆雙星」的重點新興產業之

一，自推動迄今，經產、官、學、研近年來的努力，目前整個

產業已逐漸展現活絡蓬勃的現象。惟行政院 為貫徹政府拼經濟

及促進產業發展的決心，94 年 6 月 8 日於行政院科技顧問組開

會決議通過，將制定「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作為數位內容

產業發展之基本法， 俾統合整個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規範。 

(二) 因「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係統合整個數位內容產業發展之



基本法，而數位內容範疇又相當廣泛，包括網際網路服務、內

容軟體、無限寬頻、數位遊戲、電腦動畫、行動應用服務及數

位出版典藏等，故不可避免將造成若干現行法規無法涵蓋的範

疇。 
 

 三、 有關「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涉及著作權法法制之相關事項： 

 

（一）有關著作權設質登記問題： 

為因應數位內容業者提出向銀行申貸資金常因著作權無法設質而面

臨困難，草案提出訂定著作權設質的基本條文，俾利數位內容業者向

銀行申貸資金。姑不論回復著 作權設質登記與銀行貸款有無絕對的

關係，如果要制定著作權設質規定，從法律面而論，其主要機制應包

括設質登記的法律效力、設質登記程序、等基本規範，故此 部分，

作為著作權主管機關的本局，自應預為準備，並提出良好的法制規

範，俾利將來法律之執行。 

（二）有關著作權人不明時，法定授權的機制： 

由於將素材數位化及數位素材之加值利用為數位內容產業之主要業

務，然而數位內容業者卻常面臨無法找到素材之著作人的困境，致無

法取得數位化及後續加值利用 授權。草案提出訂定著作權人不明

時，法定授權的機制，俾利廠商得利用無法找到素材著作人之素材。

由於法定授權機制必頇要有配套措施加以配合，例如費率的決 定及

不服決定的救濟管道及條件等，否則無法在促成授權取得同時，兼顧

申請人與著作權人利益，故此部分，作為著作權主管機關的本局，自

應預為準備，規範出符 合我國現況與未來發展的配套措施。 

（三）ISP 業者有關數位內容侵害著作權行為之責任限制： 

基本上，網路服務業者只是單純提供網路服務或設備，對於網路侵害

他人著作權的行為是否要負責任？就此部分，在國內本已多所討論，

但在法律規範或是未來政策 走向上，卻仍十分模糊，增加數位業者

營運上不確定的風險。因此，為建構國內優質之網路環境，草案提出

訂定 ISP 業者有關數位內容侵害著作權行為之責任限制 規範，俾建

立網路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故此部分，作為著作權主管機關的本

局，自應預為準備，俾利將來建構國內優質之網路環境。 

四、綜上所述，由於數位內容產業發展為我國既定之政策，其中有關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之制定又勢在必行，因其制定涉及著作權

相關事項，特提出本項報告案，俾供各位委員掌握相關訊息。並請於

後續修法程序，提供諮詢意見，俾利法制周妥。  

決議: 洽悉。 

編號：94002 



案由: 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作品並為彙整所製作之圖檔資料庫，是否屬著

作權法第 7 條所稱之「編輯著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按 著作權法第 7 條規定：「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者為編

輯著作，以獨立之著作保護之。編輯著作之保護，對其所收編著作之

著作權不生影響。」，有關故宮 博物院以攝影方式拍攝古物之各幀

照片圖檔，不論是否屬攝影著作，其為「資料」並無疑義，則故宮就

此等照片資料所集結而成資料庫，是否屬著作權法上所稱之編 輯著

作？關於此一問題有各種不同之見解，茲臚列如下：  

(一) 否定說：著作權法第 7 條所謂之編輯著作，既已明文要求「就

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而此等資料庫既屬既有典藏

照片之集合，自未達「創作性」之要求，難認符合著作權法第 7

條所謂之編輯著作。 

理由： 

1. 台灣高等法院 87 年度上易字第 3338 號判決略以：「按我國

著作權法第 7 條所謂之編輯著作，除有一定之表現形式外，尚

頇其表現形式能呈現或表達出作者在思 想或感情上之一定精

神內涵始可，同時該精神內涵應具有原創性，而其原創性之程

度，又頇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或獨特性之程度。」 

2. 故宮博物院將藝術品之影像資料，建置成圖檔資料庫，僅係

單純將古物彙整呈現於外供大眾瀏覽，雖有一定之表現形式，

但對製成圖檔資料庫之作者而言，有關古物 圖片之選擇及擷

取，實難想像會表現出作者個人之精神內涵，且亦無法顯現出

圖檔製作者之個性及獨特性，當然更無表達初作者精神內涵之

獨創性，故實難認屬著作 權法第 7 條所謂之編輯著作。 

(二) 肯定說：故宮博物院就成千成萬之古物，考量藝術價值、知名

度及歷史性予以編輯呈現，應足以顯現出該圖檔資料庫「選擇」

或「編排」具有創作性，自屬著作權法第 7 條所稱之編輯著作。 

理由：故宮博物院收藏之古物成千成萬，就其所選取之圖片資

料，自有其考量性，不論係因藝術價值特高或知名度越高甚至

歷史性越高，都係屬故宮博物院將館藏呈 現世人之方式，故資

料之選取及編排已足以顯現選取及編排之創作性，故應屬著作

權法第 7 條第 1 項所稱之編輯著作，應可確認。 
 

  二、 上述有關故宮博物院所製作相關圖檔是否擁有著作權，各有二說，究

以何者為是？提請討論。 

討論 

意見 

  ※ 文建會意見： 

假使故宮資料圖檔，是其研究人員透過藝術方法學或美術編輯的角度



呈現美感，應屬編輯著作；假使僅為業務需求，讓大眾得知故宮之器

物等所做資料圖檔，則非屬編輯著作。 

一、章忠信委員： 

原則上，同我所補充之書面意見（如附件一），應就個案認定。另補

充一點，有關著作權法第 7 條所稱「就資料之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

者為編輯著作」，依該條的 文義解釋，必頇是對於資料的「選擇」

及「編排」二者均具有創作性，始符合規定，如果僅是「選擇」具有

創作性，但在「編排」上沒有創作性，仍不能被認為是編 輯著作，

否則範圍就太寬了。 

二、陳錦全委員： 

如同我所提供之書面意見（如附件二），應就個案來認定。有關著作

權法第 7 條所稱「選擇及編輯」部分，主張「選擇具有創作性或編輯

具有創作性即可」。 

三、葉茂林委員： 

（一）有關故宮資料庫部分，同意章委員等意見，應就個案事實認定。 

（二）著作權法第 7 條「選擇及編輯」部分，依 WIPO 及 TRIPS 均規

定為「或」，但伯恩公約定為「及」。惟就世界趨勢及各國法律來看，

大部分均認選擇具 有創意或編輯具有創意即可，不過，依我國法律

規定來看，法條文字明顯為「及」，故較贊同章委員意見。 

（三）建議主管機關，如認本條立法原義應為「或」，請進行修法，

俾使明確。 

四、賴文智委員： 

主張有關著作權法第 7 條所稱「選擇及編輯」部分，應是「資料的選

擇具有創意」及「資料的編輯具有創意」。因受保護對象均僅限於有

創意的部分，故不會有過寬的情形。 

※著作權組陳組長淑美： 

以主管機關立場，目前我們宣導均係以選擇或編輯具有創意，均可認

符合著作權法第 7 條編輯著作之規定。 

決議: 一、 有關本項討論案，委員們均認為故宮資料庫是否屬編輯著作，應就

個案事實認定，當然將來法院亦會由個案認定。 

二、 有關著作權法第 7 條所稱「選擇及編輯」部分，就立法原意及法律

分析等應係「選擇」或「編輯」擇一有創意即可，不過，目前法條文字恐

難有解釋的空間，此部分應可請主管機關做為下次修法參考。 

編號：94003 

案由: 財團法人愛盲文教基金會欲執行「視障數位有聲書」網站提供視障者下載

數位有聲書服務，其製程是否侵害著作權法（下稱本法）及其後續使用是

否符合本法第 53 條合理使用空間，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背景說明： 

「視障數位有聲書」為一新開發技術，其能有效改善有聲書製作速度

進而提升視障者接觸新資訊，運用文字轉語音（Text To Speech）的合

成技術自動將文章內容轉換成合成語音，且同時考量視障者的操作便

利性，運用語音辨識（Speech Recognition）技術讓視障者可用口語命

令操作有聲書下載軟體。按本法第 53 條第 1、2 項分別規定：「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覺障礙者、聽覺機 能障礙者以點字、附加手

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以增進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福利

為目的，經依法立案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得以錄音、電腦、口述影 

像、附加手語翻譯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視覺障礙

者、聽覺機能障礙者使用。」。惟該技術之運用是否應得著作財產權

人之授權抑是否具合理使 用，有欠明確，故技術開發者及應用單位

希望主管機關協助釐清。  

  二、 承上述，本案問題說明（參圖示）： 

(一) 愛盲文教基金會接受財團法人宏碁基金會【樂彩傳愛】專案基

金之贊助，執行視障數位有聲書網站提供視障者下載數位有聲

書服務。 

(二) 文字內容提供者（出版單位）可透過特定軟體將欲提供之文字

電子檔案內容加密，透過網路傳輸方式傳至該會，經該會資料

建檔整理後，上傳至專案使用之網站伺服器，提供使用者下載，

該特定下載軟體於下載完成時即開始解密並合成數位有聲檔案

格式，原文字加密之內容即銷毀。 

(三) 該網站僅提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資格，經該會資格認定並授權

帳號之視障人士免費下載使用。 

(四) 文字內容提供者（出版單位）如依上述方式提供已出版之著作

電子檔案，供該會處理以利視障者使用，有無違反著作權法相

關規定？可引用哪一條文之解釋？ 

 



 

  三、 如上述， 

問題一、就文字提供者（出版單位）之透過特定軟體將欲提供之文字

電子檔案內容加密，透過網路傳輸方式傳至愛盲文教基金會之行為是

否符合本法第 53 條合理使用？ 

問題二、就愛盲文教基金會將文字內容提供單位所傳輸之電子檔建檔

整理後，上傳至本案使用之網站伺服器（有聲書服務伺服器），僅提

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資格，經該會資格認定並授權帳號之視障人士免

費下載使用，是否符合本法第 53 條合理使用？ 

  四、 另有關提供視障者使用有聲書之著作權疑義，本局 94 年 5 月 11 日智

著字第 09400033510 號函亦有釋明，並請參考。 

  五、 又自七十四年以來著作權法相關規定如下：  

(一) 74 年著作權法第三十條： 

已發行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  

經政府許可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之機構，得錄音已發行之著

作專供盲人使用。 



(二) 81 年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六月十日修正條

文)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 

經政府許可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之機構，得錄音已公開發表

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 

81 年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六日修正條

文)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 

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機構或團體，得以

錄音、電腦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 

(三) 82 年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  

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之機構或團體，得以

錄音、電腦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 開發表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 

(四) 87 年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盲人以點字重製之。 

以增進盲人福利為目的，經主管機關許可之 機構或團體，得以

錄音、電腦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盲人使用。 

(五) 92 年著作權法第五十三條： 

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得為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以點字、

附加手語翻譯或文字重製之。 

以增進視覺障礙者、聽覺機能障礙者福利為目的，經依法立案

之非營利機構或團體，得以錄音、電腦、口述影像、附加手語

翻譯或其他方式利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專供視覺障礙者、聽

覺機能障礙者使用。 
 

決議: 再議。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6 時。       附件一： 

 

章委員忠信書面資料   編號：94001   案由 數位內容產業發展條例草案涉及著作

權法相關法制報告案。   委員 

意見 章忠信委員建議︰ 

一、 何謂「集中立法」？係指以一個特定目的之法律修正案，同時修正數個不

同之法律(如美國之修法模式)？或係指制定一新法，作為其他法律之特別

法？前者非我國立法或修法之傳統作法，後者使原本應於同一法律中規範

之議題分散於不同法律中，增加執行難度，均不適當。 

二、 「數 位內容發展條例」擬採集中立法，將設立專責機關主管分散在各部會

的規範，並以建立智慧財產權「設質登記」機制方式，解決無形資產鑑價



等融資困境問題。惟集 中立法非我國立法之傳統模式，也將使智慧財產權

法制規範分散，例如關於著作財產權之設定質權、法定授權、ISP 業者有

關數位內容侵害著作權行為之責任限制 或資料庫保護等，若不集中於著作

權法中規範，易使民眾無所適從。 

三、 據報載，本案之立法係參考日、韓作法，不知日、韓之實際立法情形如何？

可否請專案小組一併介紹日、韓集中立法之具體條文？ 

  編號：94002   案由 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作品並為彙整所製作之圖檔資

料庫，是否屬著作權法（下稱本法）第 7 條所稱之「編輯著作」，提請 討論。   委

員 

意見 章忠信委員意見︰ 

一、 文物保存機構就平面古物(畫作、書法、書頁、詔書、地契、服飾上之花紋

等等)所為之攝影，係古物內容之單純再現，屬古物之重製行為，未具創作

性，應無新產生「攝影著作」之情形。 

二、 文物保存機構就立體古物(雕塑、鐘鼎、玉器、生活用品)所為之攝影，涉

及角度、構圖、光影、焦距、深景等之選擇與判斷，屬創作性之所在，非

僅係古物內容之單純再現，應有新產生「攝影著作」之情形。 

三、 文物保存機構就古物之攝影所作之編輯成果(紙本畫冊、專輯)，因係對於

各別古物之攝影，進行選擇及編排，具有創作性，得以「編輯著作」受保

護。 

四、 文 物保存機構就各別古物之攝影所建立之電子資料庫，如僅是檔案之堆積

與集中，無任何選擇及編排，因不具有創作性，此一電子資料庫並不得以

「編輯著作」受保護 ﹔如其對於各別古物之攝影所建立之電子資料庫，不

僅是檔案之堆積與集中，更有選擇及編排，因具有創作性，此一電子資料

庫得以「編輯著作」受保護。 

五、 上開三、四所述情形，如進而有諸多背景資料之文字敘述，得獨立成為大

量利用古物攝影之「語文著作」，而非「編輯著作」。 

六、 不問依上開各種情形認定是否有「編輯著作」或「語文著作」之存在，均

不影響各別古物之攝影是否屬於「攝影著作」之結論。從而︰ 

(一) 未經授權，翻印文物保存機構就古物之攝影所作之編輯成果(紙本畫

冊、專輯)，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二) 未經授權，不得拷備文物保存機構就古物之攝影建立具有創作性之

電子資料庫全部或重要部分，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三) 任何人未經文物保存機構同意，利用文物保存機構所編輯紙本畫

冊、專輯或電子資料庫中，屬「攝影著作」之攝影，會構成侵害著

作權。 

(四) 任何人未經文物保存機構同意，得自由利用文物保存機構所編輯紙



本畫冊、專輯或電子資料庫中，非屬「攝影著作」之攝影，不會構

成侵害著作權。 
 

七、 不具創作性之電子資料庫，在我國參考歐盟立法賦予資料庫製作人特別權

利(sui generis)之前，僅得尋求公平交易法之保護。 

八、 文 化資產保存法第 69 條有關公有古物複製之准許及監製，非在使公立古

物保管機關 (構)就其所保管之古物享有任何專有之權利，而係為確保公有

古物之複製結果忠於原樣，不致因複製者之任意改變，造成公眾對於古物

產生錯誤認知，從而，依該 條文之立法意旨，「原樣複製」古畫、古物，

其尺寸比率、顏色，頇與原物同一，應經原保管之公立古物保管機關 (構)

准許及監製，至於非屬「原樣複製」之行為，如前述所稱之創作性或非創

作性之攝影，應無該條文之適用。 

 

概念上之補充說明︰  

一、 著作權法賦予創作人一定之著作財產權期間享有專有權利，此一期間屆滿

後，應屬「公共所有(Public Domain)」，任何人得自由利用，無從再被專有。 

二、 利用「公共所有」之著作或非著作，如其利用投注有創作力，得再產生新

著作，但不得禁止他人利用「公共所有」之著作或非著作。 

三、 取得「公共所有」之著作或非著作之原件或重製物之人，對於該物得本於

物之「所有權人」地位行使權利，但不會因此取得「著作權」，從而，其

可以就該古物之使用，透過契約約定利用該古物之條件，例如攝影一次付

費多少錢，對該攝影之再利用應付多少錢，未必與著作權有關。 

四、 古物保管機關(構)對於所保管之古物，在私權方面，除了物權，應無必要

在普遍適用之著作權法或相關法律(如 sui generis 或公平交易法)之外，賦予

其他特別之保護，而阻礙公眾自由利用屬於「公共所有」之著作或非著作

之機會。 

  附件二： 

 

陳委員錦全書面資料  

【編號 94002】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作品並為彙整所製作之圖檔資料庫，

是否屬著作權法第 7 條所稱之編輯著作？ 

1. 有無做撿選或有無做編排，是事實問題 

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作品並為彙整所製作之圖檔資料庫，有無做撿選或有

無做編排，是事實問題，應請故宮博物院就實際之做法做說明。 

2. 撿選或編排是否具原創性，應由法院認定 

如果該院僅為將所有館藏予以數位化，則無撿選之原創性可言。如果該院將所有



館藏予以數位化後，以年代先後、或以作者姓名筆畫順序編排、或完全未做編排

而僅以檢索軟體做檢索，則無編排之原創性可言。 

至於撿選或編排是否具原創性，應由法院認定，不適合以委員會決議之方式解決。 

3. 縱使構成編輯著作，其權利也僅在有原創性之撿選或編排上，不是在個別圖

檔上 

縱使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作品並為彙整所製作之圖檔資料庫可以構成編

輯著作，其權利也僅在有原創性之撿選或編排上，不是在個別圖檔上。 

4. 以關鍵字做檢索之全面館藏數位化資料庫不適合被認定為編輯著作 

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作品並為彙整所製作之圖檔資料庫如果以最極端之

例子---全面對館藏予以數位化作成資料庫，而其檢索又係以關鍵字做檢索而無其

他 於撿選或編排上之原創性---來討論，則要同時考量，如果此種資料庫可以受

編輯著作保護，則所有的圖書館都會主張以全館館藏數位化資料庫為編輯著作。 

5. 不具原創性之資料庫仍可以契約、技術來保護，或主張不公平競爭之救濟 

故宮博物院為古物所攝影之作品並為彙整所製作之圖檔資料庫縱使無法受到編

輯著作保護，仍可以契約（其缺點為僅可拘束契約相對人）來保護，或於圖檔上

附加技 術保護措施來保護--可以技術保護措施來禁止重製或干擾重製結果（惟

如果圖檔本身不能構成受著作權法保護之著作，此時採取之技術保護措施即不構

成受著作權 法保護之【防盜拷措施】），於競爭者搭便車利用時，仍有主張公

平交易法救濟之機會。 

 


